
红林法﹝2019﹞19 号

关于印发《红石林区基层法院

档案管理制度》的通知

本院各部门：

《红石林区基层法院档案管理制度》经本院党组审议通过。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1.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借阅案卷审批表

红石林区基层法院

2019 年 11 月 28 日

红石林区基层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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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石林区基层法院档案管理制度

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法院档案工作，根据《人民法院诉讼

档案管理办法》和《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结合

本院工作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诉讼档案是国家重要的专门档案之一，是人民法院

审判活动的真实记录，是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载，

是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工作的重要依据和必要条件。

第二条 人民法院审判业务部门负责诉讼文书材料的收集、

整理和立卷归档工作。

第二章 诉讼档案的接收和保管

第一条 审判业务部门应当在案件办理完毕后在规定时间内，

将全案诉讼文书材料、电子文件、庭审录音录像等移交归档。

第二条 审判业务部门向档案室移交归档时，应当编写清楚

归档册数，并按照《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材料立卷规定》的要求，

逐卷检查验收，对不符合规定的卷宗，退回审判业务部门重新整

理。

第三条 档案室应当在接受归档的诉讼案卷封面上加盖“归

档”章，同时区分不同案件类别，按照年度、一案一号的原则进

行编号、排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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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随案规定的录音带、录像带、光盘等其他载体的档

案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管，并与案卷相互标注有关档案信息。

第五条 归档的物证，凡能附卷保存的，应当装订入卷或者

装入卷底证物袋中，并作相应文字说明。不宜附卷保存的，应当

另行存放，并与案卷相互标注有关档案信息。

第六条 已归档的案卷不可擅自增添或者抽取材料，确需要

增减材料的，应当经相关审判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批，并经档案工

作人员同意后，按立卷要求办理，并在备考表中注明。

第三章 诉讼档案的利用

第七条 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和可能造成不

良社会影响、后果的诉讼档案,在提供利用前应当由相关审判业务

部门进行审查,严格限制利用范围。

第八条 法院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，可以查阅、借阅本院与

其工作相关的诉讼档案。

第九条 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查阅、调阅下级人民法院诉讼档

案。经档案所在人民法院审查同意，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可以查阅、

复制诉讼档案正卷有关内容，下级人民法院可以查阅、复制上级

人民法院诉讼档案正卷有关内容。

第十条 有关单位确因工作需要,持单位介绍信和经办人工

作证，经档案所在人民法院审查同意，可以查阅、复制诉讼档案

正卷有关内容。人民法院与有关单位已有相关借阅规定的,按照规

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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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案件当事人持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(当

事人是法人的，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工商登记证明复印件)，

可以查阅诉讼档案正卷有关内容。

律师持执业证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、当事人授权委托书、当

事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，可以查阅诉讼档案正卷有关内容。

其他诉讼代理人持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、当事人授

权委托书、当事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，可以查阅诉讼档案正卷有关

内容。

第十二条 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申请复制所查阅的档案

材料。经批准复制的材料，由档案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,加盖人民

法院档案证明专用章，与档案原件具有同等的效力。

第十三条 借阅、调阅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的有关部门和人 员，

应当在六个月内归还，确因工作需要继续使用的,应当办理续借手

续，续借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。对逾期不还的，各级人民法院档

案机构应当及时催还并通报。

第十四条 诉讼档案归还时,档案工作人员应当认真检查卷

内材料,如发现卷内材料有短缺、涂改污损等情况，应当及时报告

并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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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红石林区基层法院借阅案卷审批表

借阅人

案号

当事人

案由

用途

卷数
正卷 副卷 总计（册）

红石林区基层法院综合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8日印发

抄送：长春林区中级法院办公室


